安徽医科大学“教学贡献新华奖”评选条件（2021年度）

一、参选对象

教学贡献新华奖的评选对象，是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工作，专业水平高、教学工作量大、教学成效显著，深受广大学生爱戴，得到师生普遍认可的在职在岗任课教师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．理想信念坚定，秉承“国际视野、中国特色、安徽风范、安医品质”理念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、崇高的师德、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，治学严谨，教学业务精湛，在教学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；

2．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，全职从事本科教学的我校专任教师（含实验教辅人员，不含双肩挑人员），在我校从事本科教学工作时间不少于10年。
3．具有扎实的知识功底、过硬的教学能力、勤勉的教学态度、科学的教学方法，教学工作量饱满。近3年来，每学年至少开设一门（含一门）以上公共基础课或两门以上（含两门）专业主干课程，每年本科教学工作量高于本人额定教学工作量，且高于教研室平均工作量。

4．注重教育研究与教学改革，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不断创新，具有深厚的教学功底和突出的教学业绩。主持承担过各类校级重点及以上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，并在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建设、各类课堂教学竞赛、教学成果奖和教研论文等方面取得过突出成绩。

5．遵循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规律，在教学过程中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，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突出。近3学年，每学期学生评教在85分（良好）及以上，其中90分（优秀）及以上等次达到30%以上（含）。

6．积极参与课程思政、创新创业及第二课堂教学的改革和探索，近三年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、学科竞赛、科研训练、实习实训、社会实践等育人工作上取得显著成绩。

7．在专业和课程建设中发挥核心和引领作用,对教学团队建设做出重要贡献。热心指导和帮助青年教师不断提高授课水平，近年来至少指导过1～2名青年教师，且显著提高其教学水平。

8．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且无教学事故。无违反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行为。

9.已获教学贡献新华奖的教师不再参加评选。

安徽医科大学教学贡献新华奖评价指标

	指标
	观测点及描述
	分值

	师德师风
	师德高尚，为人师表，爱护学生，热爱课堂，重视、参与教学建设。潜心教书育人，认真对待并参与教学各项环节，教风端正。
	15



	授课情况
	积极投身教学一线，承担教学任务。近3年，本科教学工作量高于本人额定教学工作量，且高于教研室平均工作量。
	10

	教学效果
	授课特色鲜明，教学风格独特有效，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。近3学年学生评教均在85分(良好）及以上，其中90分（优秀）及以上等次达到30%以上（含）。
	15



	教学研究与成果
	主持承担各级教学研究项目，并在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建设、各类课堂教学竞赛、教学成果奖和教研论文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。
	20

	专业水平
	重视教学研究、改革与创新，在课程建设、教学方式方法改革、教学内容创新、教材建设等方面富有成效，在校内外有一定学术声誉和影响力。
	15

	教学服务
	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和第二课堂教学的改革和探索，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、学科竞赛、科研训练、实习实训、社会实践等育人工作上取得显著成绩。
	15

	科研转化
	科研能力较强，并积极主动把科研优势转化为教书育人的资源，在研以致教、科教结合方面取得优异成绩。
	10


